
於本招股章程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。

「接納日期」 指 遞交公開發售申請的最後日期

「申請表格」 指 公開發售所使用的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或其中任何一種申請

表格（視乎文義所指）

「細則」或「組織章程

細則」

指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有條件採納並自上市日期起生效的

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（經不時修訂），其概要載於本招股章程

附錄三

「聯繫人」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

「建設局」 指 新加坡建設局

「建設局學院」 指 建設局學術及研究部門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營業日」 指 香港銀行一般開放以進行正常銀行業務的任何日子（不包括

星期六、星期日或公眾假期）

「資本化發行」 指 如本招股章程附錄四「A.有關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 — 3.唯一

股東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」一節所

述，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進賬額中的若干款項資本化後發行

482 , 0 00 , 0 00股股份（當中32 , 0 00 , 0 00股為銷售股份）予

Victrad

「開曼群島股份登記處」 指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的股份登記處Codan Trust Company

(Cayman) Limited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香港結算設立及運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中央結算系統結算

參與者」

指 獲准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

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

參與者」

指 獲准以託管商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

戶口持有人」

指 獲准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，可

以是個人或聯名個人或法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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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」 指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、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與者或中

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

「副經辦人」 指 股份發售的副經辦人滙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及申銀萬國融資

（香港）有限公司之統稱

「公司法」 指 開曼群島公司法（經修訂）（經不時修訂、補充及╱或以其他

方式修改）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（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

修改）

「公司」或「本公司」 指 工蓋有限公司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

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

「控股股東」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，就本公司文義所指而言指

Victrad及其股東岑有孝先生及岑有興先生

「中央公積金」 指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

「彌償契據」 指 岑有孝先生、Victrad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訂立

的彌償契據，有關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「D.其他資料

— 1.遺產稅、稅項及其他彌償」一節

「不競爭契據」 指 我們控股股東及本公司（為其本身以及附屬公司的利益）於二

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訂立的不競爭承諾契據，進一步詳情載

於本招股程「與控股股東的關係」一節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能源市場管理局」 指 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

「執行董事」 指 執行董事

「Frost & Sullivan報告」 指 由Frost & Sullivan(s) Pte Ltd編製的行業報告

「外籍工人徵費」 指 外籍工人徵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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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集團」或「我們」 指 本公司，或文義另有所指於本公司成為其現有附屬公司之控

股公司前的期間，及由彼等或（視情況而定）彼等前身公司進

行之業務

「建屋發展局」 指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

「港元」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

「香港會計準則」 指 香港會計準則

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」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（包括香港會計準

則）

「香港會計師公會」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香港結算代理人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」 指 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

「資信局」 指 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

「獨立非執行董事」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、最高行政人員、控

股股東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（定義見上市規

則）並與上述人士概無關連之人士或公司

「聯席牽頭經辦人」 指 大唐域高融資有限公司及太平基業證券有限公司之統稱

「最後實際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，即本招股章程付印前就確定其中所

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「上市」 指 股份於主板上市

「上市委員會」 指 聯交所董事會屬下的上市小組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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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上市日期」 指 股份首次在聯交所主板開始買賣的日期，預計為二零一三年

十二月三十日或前後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）

「主板」 指 由聯交所營運之股票市場（不包括期權市場），獨立於聯交所

創業板並與其並行營運

「章程大綱」或「組織章程

大綱」

指 本金司組織章程大綱（經不時修訂），其概要載於本招股章程

附錄三

「人力部」 指 新加坡人力部

「岑有興先生」 指 岑有興先生，控股股東及執行董事

「岑有孝先生」 指 岑有孝先生，控股股東、本公司總經理以及執行董事

「NEK」 指 NEK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te Ltd，一間於二零一一年二

月二十二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，NEK50%股

權由Strike Singapore持有，25%股權由Tan Chan Huat先

生持有（其以Strike Singapore前分包商持有股份），而25%

股權由Ng Eng Khim先生（Strike Singapore前僱員）持有

「新股份」 指 本公司根據股份發售提呈供認購的128,000,000股新股份

「發售價」 指 根據股份發售將予認購及發行或購買及出售發售股份之每股

發售股份0.50港元（不包括經紀佣金、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

所交易費）

「發售股份」 指 公開發售股份及配售股份

「太平基業」或

「賬簿管理人」

指 太平基業證券有限公司，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從事

第一類（證券交易）及第九類（資產管理）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

團，為股份發售的賬簿管理人、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辦人及

其中一名包銷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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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個人資料（私穩）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（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

以其他方式修改）

「百分比」或「%」 指 百分比

「配售」 指 如本招股章程「股份發售的架構」一節進一步所述，代表本公

司及售股股東有條件配售配售股份（可予重新分配）

「配售協議」 指 預期由本公司、執行董事、Victrad、獨家保薦人、賬簿管理

人、聯席牽頭經辦人、副經辦人及配售包銷商就配售訂立之

有條件包銷協議

「配售股份」 指 144,000,000股股份，包括根據配售由本公司初步提呈以供認

購的112,000,000股新股份及由售股股東提呈以供購買的

32,000,000股銷售股份，可予重新分配，詳情於本招股章程

「股份發售的架構」一節闡述

「配售包銷商」 指 配售之包銷商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招股章程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澳門特

別行政區及台灣

「公開發售」 指 根據本招股章程及申請表格所述條款及條件並在有關條款及

條件規限下，按發售價（另加經紀佣金、聯交所交易費及證監

會交易徵費）發行及發售公開發售股份，以供於香港進行認

購

「公開發售股份」 指 如本招股章程「股份發售的架構」一節所述，本公司初步提呈

發售16,000,000股股份（可予重新分配），以供於公開發售進

行認購

「公開發售包銷商」 指 公開發售之包銷商，其名稱載列於本招股章程「包銷 — 公開

發售包銷商」一節

「公開發售包銷協議」 指 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並由本公司、執行董事、

Victrad、獨家保薦人、賬簿管理人、聯席牽頭經辦人、副經

辦人及公開發售包銷商就公開發售訂立之包銷協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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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S規例」 指 美國證券法下之S規例

「重組」 指 本集團為籌備上市而進行的重組，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招股章

程附錄四「A.有關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 — 4.企業重組」一節

「新加坡元」 指 新加坡法定貨幣新加坡元

「銷售股份」 指 售股股東根據配售按發售價提呈以供出售根據資本化發行將

配發及發行之32,000,000股股份

「售股股東」 指 Victrad，其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「D.其他資料

— 9.售股股東」一節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（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

他方式修改）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之普通股

「股份發售」 指 公開發售及配售

「股東」 指 已發行股份持有人

「SRM」 指 SRM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te Ltd，一間於二零一一年四

月八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，SRM 50%股權

由Strike Singapore持有，30%股權由Low Tian Siang先生

（Strike Singapore前僱員）持有，而20%股權由Leong Fook

Yew先生（Strike Singapore前僱員）持有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Strike Singapore」 指 Strik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te Ltd，一間於二零零九年

四月二十一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，以及為本

公司全資附屬公司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

「主要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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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收購守則」 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，經證監會頒佈並經不時修訂、補

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往績記錄期間」 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

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

「包銷商」 指 公開發售包銷商及配售包銷商

「包銷協議」 指 公開發售包銷協議及配售協議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

「美元」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

「美國證券法」 指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（經修訂）及據此頒佈之規則及規例

「Victrad」 指 Victrad Enterprise (Pte) Ltd，一間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

四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，其已發行股本各由

岑有孝先生及岑有興先生持有50%股權；Victrad作為主要股

東，屬關連人士（於上市後持有本公司75%股權），並為本公

司董事之聯繫人

「域高融資」或

「獨家保薦人」

指 大唐域高融資有限公司，為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

屬公司（股份代號：8340）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獲准進行

該條例項下第1類（證券交易）及第6類（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）

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，即股份發售的獨家保薦人、其中一

名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其中一名包銷商

「白色申請表格」 指 要求有關公開發售股份將以申請人或申請人本身名義發行的

公眾人士所用的申請表格

「黃色申請表格」 指 要求有關公開發售股份直接存入中央結算系統的公眾人士所

用的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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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YL」 指 YL Integrated Pte Ltd，一間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新

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；由Strike Singapore及Loh Voon

Sheng先生（為Strike Singapore前僱員及前董事，彼於二零

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辭任董事一職）分別持有YL之50%股

權，因此YL屬本公司關連人士

除文義明確指明或另有規定外，本招股章程所載的所有資料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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